
二零零二年七月五日會議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

無須呈交文書正本以加蓋印花的新方法

引言

本文件旨在就稅務局印花稅署計劃提供的另一個加蓋印花方法，

即可 予徵 收印 花稅 的文 書無 須出 示 正本 以加 蓋印 花， 徵詢 議員 的 意

見。新方法透過電子方式，有助把現行的加蓋印花系統自動化。

背景

2 . 《印花稅條例》 (第 117 章 )規定所有可予徵收印花稅的文書必須

呈交印花稅署署長 (  “署長 ”  )加蓋印花；署長在有關文書所需的印花

稅繳付後，會在或促使在該文書上加蓋印花。根據現行制度，所有呈

交署長的文書須為正本。

3 . 就租約及成交單據而言，印花稅署須審核文件正本和計算應繳付

的印花稅款。在稅款繳付後，有關文書會獲加蓋印花。

4 . 上述情況同樣適用於本港住宅物業的買賣協議及 (住宅及非住宅 )

不動產售賣轉易契的加蓋印花程序。但處理買賣交易的律師亦須填報

一份問卷，簡述有關文書及其他資料的詳情，以便計算應繳付的印花

稅款。問卷將轉交差餉物業估價署作加蓋印花後估值，以確定代價款

額是否足夠；而問卷副本亦會轉交稅務局其他科組，以便更新業主記

錄和展開所需的稅務審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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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現行的加蓋印花程序已實施超過 20 年。隨 科技的進步和營商

環境的轉變，我們認為可改善現行程序，向市民提供更快捷方便的服

務。特別是，我們擬減輕繳納印花稅人士、有關行業的人士及印花稅

署，在處理大量稅務文件時的繁重負擔。

建議

6 . 為簡化加蓋印花程序，盡量無須處理文書正本，我們建議引入另

一個加蓋印花方法，以供選擇。根據建議的新系統，任何人如欲印花

稅署在指明文書上加蓋印花，可就此提出申請而無須向印花稅署呈交

文書正本。署長在收到申請書及印花稅繳款後，會發出加蓋印花證明

書，以供夾附在文書正本作為證明。在引入新的加蓋印花方法後，現

行方法仍會繼續採用。

7 . 建議的加蓋印花系統有以下特點：

( a ) 任何人如欲印花稅署在指明文書上加蓋印花，須按署長訂明

的書面或電子方式，填具申請表，並繳付申請表上所示應繳

付的 印花 稅。 除 非署 長提 出 要求 ，申 請人 無 須呈 交文 書 正

本。

( b ) 署長訂明的申請表上會載有該文書主要資料的正確摘要。該

等資料為可能影響該文書印花稅的法律責任的資料，與現行

使用的問卷上的資料相類似。

( c ) 署長在收到有關申請及應繳付的印花稅款後，會以人手或透

過新的電子加蓋印花系統就該文書發出加蓋印花證明書。傳

統在文書上加蓋印花的做法，會以發出證明書代替。加蓋印

花證明書與在文書正本上加蓋的傳統印花享有同等的法律地

位。即使申請人以傳統方式呈交文書以加蓋印花，署長亦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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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出加蓋印花證明書，除非繳納印花稅人士特別要求在文書

上加蓋傳統的印花。

( d ) 署長會決定加蓋印花證明書的式樣及形式 (即書面或電子形

式 )。署長根據條例的規定或所賦予的權力，可在文書上記錄、

表示或批註有關資料及事項，他在證明書上也可以這樣做。

( e ) 文件的使用者如對加蓋印花證明書的真確性有所懷疑，他可

以向印花稅署查證。

實施

8 . 我們建議，可供選用的新加蓋印花方法，應適用於有關物業轉讓

及簡單租約的文書。這類文書已佔印花稅署處理的所有地產交易文書

逾 90 %。我們並不建議把新方法擴大至適用於餘下 1 0%的地產交易文

書，因為計算這些個案的印花稅通常較為複雜，而且印花稅署在加蓋

印花的過程中，經常需要申請人提交證明文件。把新的加蓋印花方法

用於這類較為複雜的個案，並不符合效益。

9 . 至於成交單據，現時除印花稅署外，還有其他方面負責處理為這

類文書加蓋印花的工作，其中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及獲授權經紀。我

們會參考現階段只適用於地產交易文書所得的經驗，考慮是否需要和

值得在日後為成交單據提供同樣的加蓋印花服務。

1 0 . 稅務局會根據其資訊系統策略計劃，發展一套新的電子徵收物業

印花稅系統，以提供新的加蓋印花方法。

1 1 . 如議員贊同上述建議，我們計劃在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的立法會

會期 內， 把有 關的 立法 建議 提交 立 法會 審議 。待 立法 建議 獲得 通 過

後，稅務局會 手發展徵收物業印花稅系統。新加蓋印花方法的目標

實施日期定於二零零四年年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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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據及好處

1 2 . 新的加蓋印花方法會帶來以下好處︰

( a ) 繳納印花稅人士及其代表無須向印花稅署交付大 文書正本

及證明文件。這項安排會節省大量影印費、核證費以及派遞

費用 等； 而以 電 子方 式擬 備 的申 請表 ，所 需 的額 外費 用 甚

低。至於物業轉讓個案，有關律師再無須填寫現時的問卷。

( b ) 徵收物業印花稅系統會對使用者甚為方便。他們再無須親自

前往印花稅署，並可隨時在本身的地方使用加蓋印花服務。

( c ) 如採用電子加蓋印花程序，則加蓋印花總共所需的時間，可

由現時的六個工作天，縮短至隨即在印花稅署系統收到稅款

之後。

( d ) 如無須向印花稅署提交大量文件正本，則在加蓋印花及派遞

過程中遺失或損毀文件正本的情況將會減少。

( e ) 把加蓋印花程序簡化和自動化，可望減低整體的職員費用。

( f ) 這項建議，就以物業印花稅系統來說，與電子政府的政策一

致，能向政府內部及外間的使用者快捷和有效地傳送物業交

易資料。這些電子資料亦能加快統計資料的編製，以進行經

濟分析和財政預算規劃等多方面的工作。

1 3 . 我們曾諮詢地產界人士和香港律師會對這項建議的意見，他們均

表示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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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

1 4 . 在顧及議員就建議或會提出的意見後，我們計劃在下一個立法會

會期，就《印花稅條例》提交有關立法修訂。

庫務局

二零零二年六月


